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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图片）

长兴永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长兴超越蓄电池厂，2013 年

8月 21 日重新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位于长兴县虹星桥镇午

山工业区，注册资金 25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李勇，经营范围：二

氧化硅纳米胶体生产技术的研发；abs 塑料颗粒销售；试剂硫酸生

产及销售；仓储经营：硫酸、盐酸、氢氧化钠，票据：氢氧化钾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公司原主要从事试剂硫酸的生产和危险化学品批发经营，属危险

化学品生产企业，亦属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。后企业不再进行试

剂硫酸生产（原安全生产许可证，证号为（ZJ）WH 安许证字

[2015]-E-2252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2 月 12 日，已提供安全生产许

可证注销手续文件（浙应急危化函〔2022〕1 号）），仅利用原有

仓储设施进行硫酸、盐酸、氢氧化钠的仓储经营，氢氧化钾的票

据经营（不涉及分装经营），企业于 2023 年 03 月 22 日取得了由

长兴县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，证书编号：

长应经字[2023]007 号，经营方式：带储存经营，许可范围：带储

存：硫酸、盐酸、氢氧化钠；票据经营：氢氧化钾，证书有效期

至 2026 年 03 月 21 日止。

现企业于 1#生产车间内增设一套硫酸稀释装置，用于 98%浓硫酸

稀释成 50%硫酸，罐区增加 1 只 98%浓硫酸储罐作为稀释装置原

料罐，和 2 只 50%硫酸成品储罐（用于储存 50%稀释硫酸成品），

并且利用原停用的试剂硫酸项目过渡罐、高位槽作为工艺设施。

根据《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充装、分

装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浙安监管危化函〔2015〕24 号）

文件要求，加入非危险化学品溶剂进行稀释后销售的企业应申领

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。

根据《关于开展未经正规设计在役化工装置安全设计诊断工作的

通知》（浙安监管危化〔2013〕69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50%硫酸稀释

装置和储存装置未经过正规设计，因此先须进行安全设计诊断。

长兴永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委托首辅工程设计有

限公司（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专业乙级，

A251024117）出具了《长兴永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

带储存经营项目安全设计诊断报告》，并于 2023 年 10 月完成了设

计诊断专家审查意见修改。

为确保新增硫酸稀释设施的安全生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

证管理办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长兴永能新材料科技

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现有危险化学

品经营条件重新开展安全现状评价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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